济宁市兖州区教育和体育局文件
兖教体发〔2021〕33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预防学生溺水

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教委，各区直（民办）学校幼儿园，局机关各科室：

夏季来临，溺水事故进入易发多发期。近一段时期，省内外多地接连发生学生溺水事故，造成多名学生溺亡，教训十分惨痛。省、市、区各级领导高度重视。5月24日，市学校（校车）安全专委会专门下发《关于加强预防学生溺水联防联控工作的通知》；6月1日，省教育厅召开了全省教育系统安全稳定工作视频会议，对预防溺水提出明确要求。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进一步做好我区预防学生溺水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持续加大安全宣传教育力度

汛期来临，天气转热，降雨增多，各类水域安全隐患明显增加，个别学生放学后、周末和假期期间，容易放松安全防范意识，去水边玩耍，导致溺水事件发生。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做好预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和社会敏感性，将防溺水有关要求传达至每一所学校、每一个班级、每一位教师、每一名学生和家长，采取多种手段，防范学生溺水事故。

一要集中组织收看《济宁市中小学生预防溺水歌》与《山东省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警示片》。6月上旬至8月底，市教育局协调市县广播电视台，每天早中晚通过电视、广播等播放《济宁市中小学生预防溺水歌》（播放安排详见附件1），学校幼儿园要将播放安排传达到所有学生和家长，组织动员学生与家长每天收听收看；同时要利用音乐课、大课间、校园广播等，组织学生传唱预防溺水歌。每个周末放学前，要利用班级多媒体，组织所有学生在校集中收看《山东省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警示片》，并将警示片转发至班级家长群，组织家长在家与孩子一起观看。

二要坚持“每日一提醒”与“1530安全教育警示制度”。即日起至暑期结束前，学校幼儿园要坚持做好预防溺水“每日一提醒”，并留存工作记录，班主任和任课教师要在学生每天放学前专门提醒，确保学生“六不两会”:不私自下水游泳或到水边玩耍嬉戏，不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下水施救；发现险情会互相提醒、劝止、报告；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要全面落实“1530”（即每天放学前1分钟、每周五放学前5分钟、节假日放假前30分钟，对学生进行防溺水及其它安全提醒教育）安全教育警示制度，切实覆盖到每一名学生。

三要拓宽宣传教育渠道。学校幼儿园要通过安全教育课、济宁市学校安全教育平台“珍爱生命·谨防溺水”专题活动、“学校安全月”活动等形式，深入开展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持续加强警示教育，通过制作一个展板、设置一个宣传栏、挂一条横幅、开一次班会、搞一次演讲、出一期黑板报、搞一次承诺、唱一首歌、发一封信、看一次专题片、开一次家长会等，普及防溺水常识和溺水救护方法，6月10日前要向学生和家长发放“同心防溺水”倡议书（见附件2），并留好家长签字回执，确保防溺水教育入脑入心。

二、加强重点环节安全管理

学校幼儿园要进一步抓好重点环节，强化学生上下学时段管理，认真落实学生请销假制度、缺勤学生追踪报告制度、班级安全信息员制度，重点解决学生出了校门就管不到的问题。要加强学生上下学途中安全管理，对上下学经过水域较多且年龄较小的学生，要督促提醒家长或有关家庭成员护送；要加强学生午间管理，特别是乡村非住校生的管理，时刻关注学生动向，严防学生在午间休息、离校时外出游泳；要加强对学生出勤管理，严格课堂监管，任课教师上课前必须清点人数，发现有缺勤学生立即报告班主任和学校相关领导，并立即与学生家长跟踪核查情况，查明学生缺课原因，严防学生逃课外出游泳。

三、加强与家长的联系沟通

学校幼儿园要督促家长落实放学后、周末和假期的安全监护责任，通过电话、短信、微信、一封信、家访、家长会等，将近期溺亡案例传达到所有家长，发挥案例警示作用，提醒家长加强对孩子离校时段的监护陪伴，防止孩子在没有大人看护的情况下私自下水玩耍。要针对《致中小学生家长一封信》发放情况进行一次“回头看”，确保将防溺水注意事项告知每个家长，学校幼儿园须将一封信家长签名回执单回收统一留存，作为事故责任倒查依据。要切实做好家校对接，建立农村留守儿童花名册，班主任、任课教师要经常性开展家访，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防溺水安全教育，督促农村留守儿童监护人履行好监护责任。要积极协调当地乡镇（街道）、村居（社区），采取宣传横幅、发放明白纸、村广播“天天喊”等手段，向村民每天提醒，督促家长加强对孩子的安全监管，反复告诫孩子不能到河流、湖泊、水库、池塘等水域游泳嬉水，坚决防止发生学生溺水事故。

附件：1、济宁市广播电视台《济宁市中小学生预防溺水歌》

MV播放安排
2、“同心防溺水”倡议书

二〇二一年六月三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济宁市广播电视台

《济宁市中小学生预防溺水歌》MV播放安排

（2021年5月24日至8月30日）

电  视

新闻综合频道：12：55，20：45 

教育频道：11：55，19：10

公共频道：12：15， 18：15

广  播

新闻频率：9：30   10：30  12：00   19：58

生活频率：8：00   10：00   12：00   18：00

交通频率：7：00   12：00   20：00   21：00

附件2

“同心防溺水”倡议书

全区广大师生及家长朋友们：

溺水已成为我国青少年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头号原因，全国每年约有5.7万人溺亡，其中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占比高达56.58%。青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蓓蕾初开，前程光明，河水无情，令人痛心。溺水事故的教训十分惨痛，应当引起广大师生、家长朋友们的高度重视。为有效预防溺水事故发生，保障未成年人生命安全，济宁市兖州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向全区广大师生及家长朋友们发出如下倡议：

一、充分认识溺水的危害性

充分认识溺水的危害性，提高对预防溺水的重视程度，您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带来惨痛伤害。请各学校、家长朋友们根据孩子的身心特点，选择正确教育方式，使孩子能深刻认识溺水事故的危害，从源头避免溺水事故的发生。

二、加强防溺水安全教育

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生命安全。请各学校、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预防溺水的安全教育，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

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

让孩子学习一些自救常识，在发现同伴溺水时不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防止被拖带溺水。如发现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请及时劝阻，以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

四、认真履行监护职责

未成年人溺水事故多发生在节假日和双休日期间，溺水人员主要为农村学生和留守儿童。家长及监护人要积极做好学生安全教育及管教防范工作，无论您工作多忙，都要全力做好周末、节假日子女的监管工作，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切实担负起监护人的职责，避免孩子私自外出游泳或嬉水，防止意外溺水事故发生。

生命是宝贵的，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担负起保护青少年儿童生命安全的重任，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学生签字：               家长签字：

签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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